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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新怡
通讯员 徐慧琳 潘洒洒

日常生活中，两户人家共用一堵墙

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样做不仅可以节

约建筑材料，还可以留出更多可使用面

积。但在“拼墙”模式下，因为墙体的归

属问题产生的纠纷也时有发生。

近日，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孙王村

的王家兄妹就遇上了这样的烦心事

——与自家共用一堵墙的邻居忠叔想

要翻建房屋，却在自家未同意的情况

下，强行拆除了“共用墙”。眼见矛盾不

可调和，王家兄妹来到洞桥司法所陈杰

调解工作室寻求帮助。

“共用墙”的所有权到底归谁？可

以不经过对方同意就拆建吗？

王家与这堵墙相连的房屋是兄妹

父亲生前留下的。调解现场，兄妹俩拿

出了一份父亲与忠叔于1978年立下的

“拼墙”合同，上面明确写道：“这面墙是

两户拼墙，所有制归二户所有，各50%，

双方同意可以拆。如有一方不同意，另

一方不准拆。如拆了，料是对半分，双

方都可以放梁。”

这份45年前的合同清晰解决了共

有墙的归属问题。不过，双方对于赔偿

问题分歧较大，调解陷入僵局。

经过两次实地走访后，调解员陈杰

心里有了谱，决定以法条为支撑解决纠

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

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

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

关系。也就是说，忠叔拆除‘共用墙’的

行为损害了王家众人的利益、不便于其

生活，也不利于邻里团结，在无法提供

更多证据的情况下，私自拆除‘共用墙’

显失公平。”

另一方面，调解员引导双方换位

思考，“忠叔的房屋年久失修，部分已

倒塌。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

权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空

闲或房屋坍塌、拆除两年以上未恢复

使用的宅基地，不确定土地使用权。

已经确定使用权的，由集体报经县级

人民政府批准，注销其土地登记，土

地由集体收回。”有了法条为支撑，调

解员试着用邻里情打动王家兄妹，

“这样看来，忠叔修建房屋的确具有

紧迫性，虽然方式过于简单粗暴，但

看在多年邻里的情分上，希望你们可

以给予一些谅解。”

经过调解员的耐心劝说，双方最终

达成一致意见，忠叔于今年11月15日

前将“共用墙”恢复原状。多年来，因房

屋扩建等原因，当初的“共用墙”早已不

断延伸，趁着此次调解，双方对该墙体

作出了更详细的约定：墙体共长4.85

米，宽0.25米，其中西起2.6米为共墙，

所有权两家人各占50%；余下2.25米为

王家自有墙，忠叔建房应当避开。至

此，双方握手言和。

通讯员 徐敏

官方网站是一家企业展示品牌形象、提

高知名度的重要窗口，但部分企业疏于管理，

导致官网被不法分子利用，植入涉黄、涉赌、

涉诈等非法网站链接。近日，湖州南浔区某

科技公司就因违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

保护制度，收到了警方开出的“罚单”。

不久前，南浔派出所民警在走访辖区某

科技公司时发现，该公司官方网站被植入网

络赌博网站链接，立即开展调查。

经查，由于该公司未严格履行网络安全

保护义务，运维疏于管理、安全防护措施不到

位，导致其网站被植入境外非法赌博网站暗

链，且未能及时发现清理。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规定，民

警当即依法对该公司网络安全负责人处以警

告行政处罚。

“如果不是你们发现了，我们都还不知

道。”“没想到还会被处罚，我们以后一定加强

管理。”该公司负责人表示，今后一定吸取教

训，增强网络安全管理责任意识。

“官方网站被植入非法链接，不仅会为违

法犯罪提供滋生的环境，也会让企业自身形

象受损，所以一定要强化日常管理。”近日，南

浔派出所民警再次走访了该公司。警方提

醒：无论网站规模大小，安全保护义务都不能

少，要切实履行网络安全主体责任，避免被不

法分子利用从事违法行为。

近日，岱山县某劳务服务队

在高亭镇某地东侧空地施工作业

时，将附近的燃气管道挖断，导致

管道出现一个长约10厘米的裂

口。得知消息后，岱山县综合行

政执法局立即赶到现场，核实事

实，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

三十四条规定，对该服务队作出

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执法人

员提醒，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

如从事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活

动的，应与管道燃气经营企业现

场确定燃气管道设施具体位置，

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并

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否则

将面临相应处罚。

通讯员 王琛琪

见习记者 俞可薇 通讯员 王诗蓓

一场交通事故，双方同等责任，

赔偿款却不断反转？近日，在慈溪市

司法局桥头司法所，记者了解到这样

一起案件。

2021年7月的一个工作日，钟大

哥驾驶两轮摩托车准备去上班，在路口

和一辆正三轮摩托车相撞，造成双方多

人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对方是

一对老夫妇，已率先分别以独立民事主

体向法院起诉。法院并案处理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七十九条人身损害的相关内容，扣除交

强险所承担部分，判决钟大哥需赔偿医

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

抚慰金等近14万元。

“当时认定双方是同等责任，现

在这笔钱我怎么赔得起啊。”收到判决

书后的钟大哥有些意外。他上有生病

的父母要赡养，下有三个未成年的孩

子，妻子在家带孩子，作为家庭唯一

经济支柱的自己又因这场事故受伤休

养。无奈之下，钟大哥来到桥头司法

所咨询。

司法所工作人员初步了解情况并

审查相关材料后，认为钟大哥可以另

案向对方提起诉讼，且经济困难情况

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当即指派浙江高

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余旭斌为援助律

师，承办该案。

余律师查看了交通事故双方同等

责任的认定书，并同钟大哥沟通，了

解到他在这次事故中断了好几根肋

骨。“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

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

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

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

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

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

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你得抓紧去

做个伤情鉴定，才能根据伤残等级，

依法争取相应赔偿。”余旭斌建议道。

“另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

人因伤致残的，其被扶养人生活费，

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余旭斌

告诉钟大哥，他父母的病情和三个孩

子的抚养证明，都可以作为相应的证

据，帮他争取到更有利的赔偿款。

随后，余律师及时拟定诉讼方案

并向慈溪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

诉前调解，与承办法官、对方律师多

次沟通及正式开庭审理等多重程序，

去年8月底，钟大哥拿到了本案一审

判决：对方当事人赔偿钟大哥各项损

失合计18万余元。对方二审上诉后，

钟大哥拿到了“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的终审判决书。

不久前，钟大哥顺利拿到了三案

相抵后的执行款数万元，困扰其一家

人两年的难题终于得到圆满化解。

通讯员 黄纯熠 蒋建飞

以为大订单上门，又是帮忙联系“供货

商”，又是帮忙垫付购床款，谁知这些都是骗

子的圈套。近日，诸暨的老王就因此被骗30

多万元。

老王经营着一家油漆店。不久前，他接

到一个电话，“你好，我是李老师，想找你买

30桶油漆，你加一下我微信吧……”老王一

听是大生意，赶紧联系。对方自称是镇上中

学的老师，学校翻新宿舍楼需要采购油漆及

相应物资。老王就发了三种不同价格的油漆

给对方。对方反馈说，经“校长”同意，最终选

定价格最高的那款，30桶油漆共 9600 余

元。随后“李老师”发来了学校定位，让老王

第二天将油漆送到学校。

第二天，还没等老王出发，“李老师”又来

电话了，说想要购买折叠不锈钢床。得知老

王并无货源，对方“贴心”地发来一张名片，称

这个不锈钢床的供货商此前和校方闹过矛

盾，学校不方便出面，想让老王代为购买，事

成后可以给老王回扣。老王一听，这不是意

外之财吗？立马同意了。添加了“供货商”微

信，一番讨价还价后，老王以每张2230元的

价格定下了50张床共计111500元，并付了

款。没多久，“李老师”又来电话，称不锈钢床

还得再买100张，还发来老王刚刚代付的购

床款和油漆货款的电子转账回执单，称两个

小时会到账。老王不疑有他，又转账22万多

元购买了100张床。直到向“李老师”催要钱

款对方再也联系不上时，老王才发现自己被

骗了，赶紧向城东派出所报警。目前，案件正

在侦办中。

民警提醒，商户在接到订单尤其是需要

垫付采购款的订单时，一定要多方求证，切勿

轻信陌生人发来的“转账记录截图”，必要时

可向银行方咨询确认。

官网被植入
非法网站链接

一企业收到“罚单”

“采购物资”
诈骗又来了

有人损失30多万

“采购物资”
诈骗又来了

有人损失30多万

交通事故双方同等责任，赔偿款还能反转？

挖断燃气管道，

罚！

未经对方同意，可以拆除“共用墙”吗？


